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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Texas州West University Place市（下稱「本市」）之市議會（下稱「本議

會」）經過授權，決定舉行一次選舉並向本市選民呈交提案，以確定是否授權市議會發行

數額和用途如下文所示之本市債券；以及 

鑑於，本市將根據Texas州（下稱「本州」）的法律和適用的聯邦法律，通過縣選

舉行政官（下稱「行政官」）以及可能的其他政治轄區，與Texas州Harris縣（下稱「該

縣」）簽訂一份或多份選舉協議（統稱「選舉協議」）；以及 

鑑於，市議會裁定並宣布，審議本法令的會議已按法律要求向公眾開放，且關於上

述會議時間、地點和主題的公告已依照Texas州政府法（修訂版）第551章之規定發出； 

故此，TEXAS州WEST UNIVERSITY PLACE市市議會命令如下： 

第1節。 裁定。本法令前言所含聲明真實無誤，特此將其採納為「事實認定」及

本法令可執行規定的一部分。 

第2節。 下令舉行的選舉；日期；提案。應於2025年5月3日（週六）（下稱「選

舉日」）根據Texas州選舉法（下稱「選舉法」）及其他適用法律，在本市範圍內為本市

舉行一次選舉（下稱「選舉」）。選舉中須依法向本市之合資格選民呈交以下提案（各稱

及合稱「提案」）： 

TEXAS州WEST UNIVERSITY PLACE市 - 提案D 

是否應授權Texas州West University Place市（下稱「本市」）市議會以一

種或多種系列發行本金總額不超過15,070,000美元的本市一般責任債券，該

債券按系列到期或在若干年期限內到期（不得超過四40年或法律授權的最長

年限，以較短者為準），其所附利率（固定利率、浮動利率、可變利率或其

他利率）不得超過發行時法律規定的相應限額（具體由市議會在發行時酌情

確定）；且是否授權市議會對本市所有可徵稅房產徵收充足的稅款（並將其

作為擔保）以支付債券產生的利息，並建立償債基金以償付到期債券；該等

債券用於完成永久性公共基礎建設，具體如下：建造、收購、改善、翻新、

擴建、開發和裝備一座全新的社區中心、老年中心與圖書館大樓，以及社區

開放空間的改善工程，以及所有附帶或必要的事項？ 

第3節。 正式選票。選舉正式選票的製備應符合並遵循選舉法之要求，以使選民

可對上述提案投「贊成」或「反對」票，上述提案應大致以如下形式列明於選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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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S州WEST UNIVERSITY PLACE市 - 提案D 

[   ] 贊成 

[   ] 反對 

） 

） 

） 

） 

發行總額為 15,070,000 美元的債券，用於建造新的社

區中心、老年中心和圖書館大樓以及改善社區開放空

間，並徵收足夠的稅款來支付債券的本金和利息。 

第4節。 有資格投票人士。本市所有合資格居民選民均享有在本次選舉中投票的

權利。 

第5節。 選舉投票區、投票地點和選舉日投票時間。除本通知另有規定外，特此

將全部或部分位於本市地域邊界內的縣選舉投票區的邊界及區域指定為本市用於本次選舉

的投票區，並指定本市選舉投票區的投票區編號應為每個投票區對應的縣投票區編號。選

舉日投票所應如本法令附件A中所示。應對附件A進行修改，以反映因遵循選舉法、選舉

協議或行政官指示，而對投票所進行的改動、更改或補充。投票所在選舉日的開放時間為

上午7:00至晚上7:00。 

第6節。 提前投票地點、日期和時間。所有選舉投票區的親自出席提前投票應按

附件B中規定的地點、時間和日期、或行政官於此後指定的此類其他地點舉行。應對附件

B進行修改，以反映因遵循選舉法、選舉協議或行政官指示，而對用於提前投票的投票所

或提前投票時間進行的改動、更改或補充。 

在此任命行政官擔任提前投票書記官。關於郵遞選票申請及其他選舉相關事宜，請

參考如下行政官聯繫方式/遞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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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郵件 

Teneshia Hudspeth 

Harris County, County Clerk 

Attn:  Elections Department 

P.O.Box 1148 

Houston, Texas 77251-1148 

普通快遞或合約快遞 

Teneshia Hudspeth 

Harris County, County Clerk 

Elections Department 

15600 Morales Road 

Houston, Texas 77032 

電子郵件地址：voters@harrisvotes.com 

電話號碼：(713) 755-6965 

傳真號碼：(713) 755-4983 

網站地址：www.HarrisVotes.com 

第7節。 委任選舉官員。選舉日之前，行政官將任命選舉法官、候補法官、書記

官及執行選舉所需的其他人員，並且可根據行政官的決定，更換選舉法官及候補法官並合

併部分投票區的投票所。行政官還應負責建立中央計票站以統計上述選舉中的投票，並任

命計票站工作人員。市議會在此授權市長、市政官、財務主管、市秘書長和/或其任何指

定人員（統稱「授權代表」）依照選舉法規定，任命未在本法令中指定或未由行政官任

命、但對於舉行選舉而言必要或適宜的任何其他官員。 

第8節。 選舉通知；選民信息文件。選舉通知應以選舉法和其他適用法律規定的

方式發出。特此批准各個提案的選民信息文件（其形式如附件C所示），以及授權代表可

能批准的此類修改，並應依法予以張貼。可透過以下地址瀏覽本市網站：

https://www.westutx.gov/。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選舉通知應包含上述地址。 

第9節。 雙語選舉材料。與選舉有關的所有通知、指示和選票應以英語、西班牙

語、越南語和中文提供給選民，並且應有西班牙語、越南語和中文翻譯人員在場，協助說

西班牙語、越南語和中文的選民理解及參與選舉過程。   

第10節。 執行選舉。本選舉應由選舉官員依據選舉協議、選舉法以及美國與本州

憲法和法律執行，這些官員包括行政官或授權代表所委任的投票區法官和後補法官或書記

官。根據選舉法的相關規定，授權代表有權訂立、簽署和交付一項或多項選舉協議。各選

舉協議的條款和規定特此納入本法令。如果本法令與選舉協議之間存在任何衝突，則以選

舉協議的條款和規定為準，並准許授權代表對本法令（包括本法令的附件）作出必要或適

宜之更正、更改、修訂和修改，以符合選舉協議，遵守適用的州和聯邦法律，並貫徹本法



4 
4138-1076-1818.1 

令所體現之市議會的意圖。行政官還應負責建立中央計票站以統計上述選舉中的投票，並

任命計票站工作人員。 

第11節。 必要行動。茲授權並指示本市市長和市議會，經與本市代表律師和債券

法律顧問進行商議後，在舉行選舉的過程中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以符合選舉法、聯邦投票權

法案和選舉服務協議的規定，無論本命令是否明確授權其採取該等行動。 

第12節。 信息強制性披露。 

(a) 根據Texas州選舉法第3.009節：(i) 載於選票之提案條文如本法令第3節所

述，(ii) 擬授權發行債券之目的如本法令第2節所述，(iii) 擬授權發行債券之本金如本

法令第2節所述，(iv) 若債券發行獲選民授權，則可徵收充足的稅款（須在法律規定的範

圍內），以償付債券的本息，如本法令第2節所述，(v) 依據本法令授權發行的債券可在

特定年數后到期，但不得超過40年或法律授權的最長年限（以較短者為準）；債券的利率

由市議會決定，經過法律授權，但不超過法律授權的最高利率，(vi) 截至本法令獲採納

之日，本市債務的未償還本金總額為72,105,000美元，本市債務的未償還利息總額為

41138004美元，以及 (vii) 截至本法令獲採納之日，本市的從價債務清償稅率為每100美

元可徵稅房產收稅0.06186美元。  

(b) 根據本法令採納之日的債券市場情況，該債券的任何系列的最高利率估計為

5.00%。該估計的最大利率基於信息目的提供，並未限定債券或任何系列的債券出售時的

利率。此外，本子節(b)包含的預估數字系：(i) 基於一定的假設（包括對發行債券時的

普遍市場和經濟狀況所做的假設）並根據本市財務顧問的預測得出，(ii) 若債券發行

時，普遍的實際事實、情況和條件不同於上述假設和預測，則上述預估數字可能有變動，

(iii) 僅為滿足Texas州選舉法第3.009節的要求而提供，不得用於其他用途，亦不保證上

述預測能否實現，及 (iv) 無意與選民簽訂合約或限制市議會依照本法令之提案而發行債

券的權力。   

第13節。 可分割性。若本法令之任何章節、段落、分節、條款、片語、詞語或規

定，因任何原因被具司法管轄權之法院最終判決認定為無效或違反憲法，則其不得影響本

法令之任何其他章節、段落、分節、條款、片語、詞語或規定，因為市議會明確意圖乃確

保本法令之每一章節、段落、分節、條款、片語、詞語或規定均具有充分執行力及效力，

以達成其目的。   

第14節。 生效日期。根據Texas州政府法第1201.028節規定，本法令經採納後立

即生效。   

（以下是簽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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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5年2月10日獲通過及批准。 

/簽名/Susan Sample          

Susan Sample，市長 

Texas州West University Place市 

見證： 

/簽名/ Austin Bishop

Austin Bishop，代理市秘書長 

Texas州West University Place市 

（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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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1

選舉日投票地點 

（上午7:00至晚上7:00） 

1 選舉日投票地點可能會根據行政官指示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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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2

提前投票的投票地點和時間 

2 用於提前投票的投票地點可能會根據行政官指示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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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C
3

選民信息文件 

TEXAS州WEST UNIVERSITY PLACE市 - 提案D 

[   ] 贊成 

[   ] 反對 

） 

） 

） 

發行金額為15,070,000美元的債券，用於建造一座全新的社區中心

、老年中心與圖書館大樓，以及社區開放空間的改善工程，並課徵

足夠的稅款以支付債券的本金及利息。 

1. 待授權債務之本金 $15,070,000

2. 待授權債務之估計利息 $13,438,858

3. 待授權債務須及時全額償付的本金及利息估計總額 $28,508,858

4. 本市所有未償債務之本金* $50,905,000

5. 本市所有未償債務之估計剩餘利息
*

$27,448,585

6. 本市所有未償債務須及時全額償付的本金及利息估計總額* $78,353,585

7. 對本市內估值達到100,000美元的宅基地徵收之稅款的估計每年

最高增加額。這些稅款在獲得批准的情況下，將用於償還待授權

的債務。該估計金額乃是基於本市管理機構所作之假設 

$0.00

8. 本市認為與解釋前述信息相關或必要的其他信息  請參閱下面列出

的主要假設。 

* 截至債券選舉法令獲採納之日（在此定義）。依據市議會的政策決定（該決定可能

變更），不包括由水務與管道系統（下稱「系統」）收入支付的自償性債務。 

3 本附件應由市政官及/或市政官的指定人員，與本市的債券法律顧問協商後，進行更新，以確保法律上的充

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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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陳述（包括第7條陳述）的主要假設：   

(1) 假設對本市債務進行攤銷，包括未償債務和擬發行債務： 

期限 本金 利息 擬議債務清償總額
擬議債務清償 + 

現有債務清償總額

30年 $15,070,000 $13,438,858 $28,508,858 $106,862,443 

(2) 假設本市估計的未來評估價值會有變動： 前八(8)年按照2.25%的平均增長率

增長，之後不再成長。

(3) 擬發行債券債務的假設利率：4.75% 

(4) 假設本市將維持現有的任何可選宅基地納稅減免或其他房產稅減免。 

(5) 假設宅基地不符合特殊減免的條件，包括但不限於州政府規定的以下人士享有

的宅基地納稅減免：殘疾退伍軍人及其家屬、陣亡軍人的未亡配偶，以及在執行任務中死

亡或受重傷的急救人員的未亡配偶。   

(6) 對於現行法律未規定的強制性房產稅減免或房產稅凍結，假設適用法律不會為

了提供上述條款而做出修改。 

(7) 假設不會為擬發行債務購買市政債券保險。  

(8) 依照Texas州政府法第1251.052節的規定，本選民信息文件是為本選民信息文

件中所載之提案（下稱「提案」）編寫的，該提案將根據一項法令呈交給選民。該法令的

內容是下令在Texas州West University Place市範圍內舉行一項債券選舉；就選舉的舉行

及發出通知作出規定；並納入與此相關的其他規定（下稱「債券選舉法令」）。在此所引

援的提案稱為（「提案」）。對本市內估值達到100,000美元的宅基地徵收之稅款，估計

每年最高增加額是0.00美元。在所有提案獲得批准的情況下，這些稅款將用於依照提案償

還待授權的債務。該估計金額乃是基於本市主管機構在為提案編寫的各選民信息文件中所

作之假設。 

(9) 上述第(1)條中的數字僅包括上述提案和現有債務。  

本選民信息文件中包含的預估數字系：(i) 基於一定的假設（包括上述主要假設以

及對發行債券時的普遍市場和經濟狀況所做的假設）並根據本市財務顧問的預測得出，

(ii) 若債券發行時，普遍的實際事實、情況和條件不同於上述假設和預測，則上述預估

數字可能有變動，(iii) 僅為僅滿足Texas州政府法第1251.052節的要求而提供，不得用

於其他用途，亦不保證上述預測能否實現，及 (iv) 無意且明確不構成與選民簽訂合約或

限制本市依照提案而發行債券的權力。 


